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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嚴宗六相圓融思想之流變  

釋 見 光  

圓 光 佛 研 所 三 年 級 學 生  

提 要  

  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是 華 嚴 宗 重 要 的 思 想 之 一，其 名 目 最 早 雖 根 源

於《 華 嚴 經 》中 ， 但 是 其 思 想 源 頭 並 不 是 淵 源 於 華 嚴 宗 ， 而 是 起

源 於 世 親 在《 十 地 經 論 》中 對《 華 嚴 經 》十 句 排 法 的 提 示 ， 由 應

知 「 除 事 」 來 了 解 六 相 。  

《 十 地 經 論 》傳 來 中 國 後 ， 發 展 成 為 地 論 宗 ， 在 地 論 宗 中 ，

法 上 以 一 即 一 切 ， 淺 深 平 等 來 說 六 無 六 相 ， 指 出 以 離 言 看 六 相 。

慧 遠 繼 承 法 上 法 脈，不 說 離 言， 而 是 以 六 相 是 諸 法 體 義，故 攝 事

以 從 體 ， 則 具 無 量 六 相 門 ， 直 接 針 對 諸 法 之 體 義 說 六 相 ;並 以 總

別 與 同 異 二 組 已 是 完 整 的 概 念 ， 為 補 同 異 不 含 整 體 與 部 分 相 依 的

關 係 ， 則 又 補 上 成 壞 一 組 ， 這 是 為 更 顯 出 六 相 一 體 之 意 涵 而 說 六

相 ， 並 也 指 出 壞 非 滅 壞 之 意 ， 以 破 除 一 般 人 對 壞 相 的 印 象 。  

在 智 儼 時 ， 其 承 續 地 論 宗 思 想 ， 而 悟 入 華 嚴 的 關 鍵 在 於 由 六

相 開 始 ， 並 將 因 六 義 之 緣 起 力 用 關 係 ， 顯 出 六 相 的 無 盡 與 圓 融 ，

並 以 因 果 的 同 時 來 比 擬 出 總 別 的 相 即 性 ， 顯 現 出 華 嚴 宗 六 相 圓 融

思 想 的 無 盡 與 無 礙 。 以 理 事 的 無 礙 述 說 六 相 圓 融 ， 將 其 發 展 成 為

華 嚴 宗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理 論 的 重 要 思 想 之 一 ， 其 是 銜 接 地 論 思 想 與

華 嚴 宗 思 想 的 重 要 性 人 物 ， 並 為 法 藏 未 來 開 宗 立 派 奠 下 了 根 基 。

到 了 法 藏 時 ， 多 在 智 儼 所 說 之 下 再 度 呈 顯 出 六 相 圓 融 之 特 色 ， 提

出 圓 融 、 行 布 不 二 的 觀 念 ， 成 為 未 來 近 代 學 者 將 其 運 用 在 解 釋 六

相 上 的 藍 圖 。  

六 相 圓 融 、 法 界 緣 起 、 因 六 義 、 因 七 相 、 種 子 六 義 、 圓 融 無 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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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前言  

  華 嚴 宗 的 思 想 以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論 為 主，其 中 以 六 相 圓 融 思 想

頗 具 代 表 性 。 六 相 最 先 見 於 《 華 嚴 經 》， 開 始 並 不 受 重 視 ， 後 因

《 十 地 經 論 》的 傳 入 中 國，由 地 論 師 對 十 地 思 想 的 闡 釋，而 注 意

到 六 相 之 間 的 無 礙 關 係，並 由 華 嚴 祖 師 藉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回 應 ，

闡 釋 華 嚴 法 界 無 盡 緣 起，及 與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一 脈 相 承，可 說 六 相

圓 融 思 想 即 是 法 界 的 無 盡 緣 起 理 論 。    

 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理 論 在《 華 嚴 經 》這 一 大 部 經 典 來 說，可 以 認

為 是 華 嚴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展 現。然 而，隨 著 時 代 的 不 同，近 代 一

些 學 者 更 結 合 了 西 方 哲 學 思 想 來 詮 釋 華 嚴 思 想 ， 以 方 東 美

（ 1 8 9 9 ~ 1 9 7 7 ） 為 例 ， 其 以 哲 學 上 慣 用 的 名 詞 ， 如 「 機 體 統 一 」

（ o r g a n i c  u n i t y） 或 「 機 體 主 義 」（ o r g a n i s m） 等 ， 來 詮 釋 華 嚴 的

宇 宙 觀，這 宇 宙 觀 所 要 述 說 的 就 是 整 體 與 部 分，或 部 分 與 部 分 之

間 不 可 分 割 的 關 係 ，
1
這 在 華 嚴 思 想 來 說 就 是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。 另

外 ， 方 立 夫 則 直 接 以 「 系 統 論 」 來 論 述 六 相 圓 融 說 等 。
2

  但 溯 本 探 源，以 西 方 哲 學 方 式 來 探 討 中 國 的 華 嚴 思 想 總 有 未

盡 其 意 之 感。因 此，本 文 先 追 溯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最 原 始 的 意 涵，探

討 此 思 想 的 形 成 ， 籍 由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而 深 入 華 嚴 的 法 界 無 盡 圓

融。華 嚴 的 無 盡 法 界 緣 起 是 諸 佛 海 印 三 昧 中 所 現 化 的 定 境，亦 是

法 界 的 本 來 實 相 ，佛 為 教 化 故 宣 說 此 經，後 人 為 闡 發 此 思 想，藉

由 著 書 立 說，建 立 出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學 說 體 系，期 能 於 實 踐 中 體 悟

出 華 嚴 這 不 思 議 境 界。因 此，在 華 嚴 宗 成 立 以 前 ，智 儼 就 是 將 其

轉 化 為 具 體 學 說 的 先 趨 者 ， 其 本 身 遍 覽 諸 經 ， 在 智 正 門 下 學 習 ，

承 續 地 論 南 道 派 的 法 統，因 異 僧 指 引 其 由 六 相 悟 入 華 嚴 義 理，

這 些 在

學 界 ， 也 都 是 一 種 打 破 中 國 佛 教 傳 統 詮 釋 學 的 另 類 創 新 。  

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方 東 美 ，《 華 嚴 宗 哲 學 》 下 冊 ， 頁 3。  

故

而 開 啟 了 華 嚴 的 思 想 體 系，成 就 了 未 來 法 藏 開 宗 立 派 的 基 礎。但

2
 方 立 夫 ，《 法 藏 》， 頁 1 30 ~ 1 3 2。  

3
 《 華 嚴 經 傳 記 》， T 5 1 ,  n o .  2 0 7 3 ,  p .  1 6 3 ,  c 7 - 1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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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在 華 嚴 思 想 領 域 中，對 於 研 究 法 界 緣 起 觀 的 很 多，而 對 於 六

相 圓 融 思 想 的 探 討 則 相 對 不 足，因 此，本 文 針 對 六 相，先 了 解 地

論 宗 對 六 相 的 詮 釋，再 進 而 闡 述 智 儼 如 何 在 地 論 宗 與 在 華 嚴 宗 成

立 前 確 立 六 相 圓 融 思 想，以 及 而 後，法 藏 藉 由 六 相 義 理 的 闡 發 如

何 更 談 六 相 圓 融。本 文 將 範 圍 鎖 定 在 華 嚴 宗 法 藏 大 師 之 前 為 探 討

主 題，於 中 並 涉 獵 到 地 論 宗 中 有 關 六 相 之 諸 師 的 詮 釋，分 別 對 諸

師 在 六 義 理 上 之 特 殊 性 予 以 探 討 。  

二  地論學派的六相說  

  世 親 是 古 印 度 人 （ 約 西 元 4 0 0 - 4 8 0）， 原 是 信 奉 小 乘 空 宗 之 學

者 ， 後 來 在 阿 逾 陀 國 聽 人 誦 《 十 地 經 》 而 信 奉 大 乘 ， 世 親 為 其 釋

意，是 為《 十 地 經 論 》，由 此，傳 到 中 國 後 形 成 地 論 宗。在 諸 論 師

中 ， 對 世 親 菩 薩 之 六 相 重 視 者 ， 目 前 在 文 獻 中 ， 能 見 其 相 關 記 載

的 只 有 慧 光 這 一 系 之 法 上 與 慧 遠 ， 而 地 論 宗 分 為 北 道 與 南 道 派 ，

慧 光 是 地 論 南 道 派 ， 智 儼 雖 然 也 屬 於 慧 光 南 道 派 的 這 一 法 脈 ， 但

是，卻 不 是 承 續 於 法 上 與 慧 遠 這 一 系。
4
另 外，其 傳 記 中 也 指 出 ，

其 因 異 僧 指 引，故 由 六 相 悟 入 華 嚴 別 教 一 乘 思 想，
5

（ 一）世 親對六 相之詮 釋  

無 形 中 對 智 儼

正 是 另 一 個 轉 折 點 。 因 此 ， 在 了 解 智 儼 六 相 思 想 前 ， 可 先 探 討 世

親 對 六 相 的 詮 釋 ， 而 後 在 地 論 宗 興 起 後 ， 關 於 法 上 與 慧 遠 有 關 六

相 之 詮 釋 ， 最 後 ， 再 討 論 法 藏 在 成 熟 期 如 何 詮 釋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，

以 了 解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發 展 歷 程 。  

  針 對 地 論 宗 所 依 的 論 典 ， 菩 提 流 支 翻 譯 世 親 菩 薩 的 《 十 地 經

論 》卷 一 中，了 解 世 親 依 於《 十 地 經 》如 何 對 六 相 之 詮 釋 與 運 用 ，

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鎌 田 茂 雄 ，《 中 國 佛 教 通 史 》， 第 四 卷 ， 頁 3 7 0 -3 7 8。  
5  《 華 嚴 經 傳 記 》， T 5 1 ,  n o .  2 0 7 3 ,  p .  1 6 3 ,  c 7 - 1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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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者 見 智 得 證；說 者 於 中 分 別；入 者 信 樂 得 證；智

慧 地 者 謂 十 地 智，如 本 分 中 說，此 是 根 本 入。… 此

修 多 羅 中 說 依 根 本 入 有 九 種 入 … 一 切 所 說 十 句

中，皆 有 六 種 差 別 相 門，此 言 說 解 釋 應 知「 除 事 」，

事 者 謂 陰 界 入 等，六 種 相 者，謂 總 相、別 相，同 相 、

異 相，成 相、壞 相。總 者 是 根 本 入；別 相 者 餘 九 入 ，

別 依 止 本 滿 彼 本 故 ； 同 相 者 入 故 ； 異 相 者 增 相 故 ；

成 相 者 略 說 故 ； 壞 相 者 廣 說 故 。 6

文 中 道 出 《 華 嚴 經 》 中 的 十 句 排 法 皆 依 於 六 相 ， 並 以 「 總 相 」 為

十 地 智，即 是 根 本 入，來 開 展 出 六 相。「 別 相 」者 是 依 根 本 入 而 開

出 其 他 九 入；「 同 相 」則 是 指 其 不 離 根 本 入 而 講，指 依 信 樂 得 證 ；

「 異 相 」者，由 同 說 別，具 有 差 別 性；「 成 相 」是 以 第 一 句 簡 要 的

說 ， 其 餘 九 句 則 都 融 入 第 一 句 中 ， 所 強 調 的 是 其 相 依 無 自 性 的 部

分；「 壞 相 」是 指 依 其 略 說，再 一 一 展 開 而 廣 說 有 九 入，各 具 自 性，

是 為 壞 相。另 外，此 六 相 還 要 除 卻 事 相 的 分 別，其 中，「 事 相 」是

指 陰 界 入 等 。  

 

  由 此 可 知 ， 世 親 菩 薩 已 注 意 到 《 華 嚴 經 》 中 有 六 相 之 關 係 ，

強 調 一 切 所 說 十 句 皆 含 有 第 一 門 是 總 門 的 特 性 ， 也 注 意 到 總 別 之

間 的 不 可 分 離 性 ， 指 明 六 相 要 除 以 事 相 來 對 待 。 關 於 此 應 是 地 論

宗 對 六 相 理 解 最 重 要 的 基 楚 ， 於 後 ， 在 諸 師 中 常 於 此 概 念 再 加 以

詮 釋 ， 甚 至 到 華 嚴 宗 時 則 更 深 入 的 融 入 華 嚴 法 界 緣 起 思 想 中 ， 跳

脫 對 「 事 」 的 隔 礙 。 此 時 所 說 之 六 相 已 具 有 未 來 華 嚴 宗 六 相 圓 融

理 論 的 雛 形 ， 並 也 初 步 道 出 六 相 之 間 的 關 係 與 特 質 。  

（ 二）法 上對六 相之詮 釋  

  法 上（ 4 9 5 ~ 5 8 0）之 六 相 是 離 言 說 相，故 六 無 六 相，但 非 是 不

可 言 說 ， 故 云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《 十 地 經 論 》， T 2 6 ,  n o .  1 5 2 2 ,  p .  1 2 4 ,  c 5 - p .  1 2 5 ,  a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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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教 化 故 作 此 優 劣 之 說 ， 真 實 之 相 不 可 依 言 而 取 ，

故 云 「 應 知 」。 又 解 ， 一 即 一 切 ， 淺 深 平 等 ， 六 無

六 相 也 。 7

真 實 之 相 不 依 言 應 是 指 超 越 言 說 所 能 及 ， 此 離 言 是 指 首 先 要 破 除

一 般 人 對 文 字 的 概 念 認 知。文 中「 一 即 一 切 」，法 上 在 論 述 六 相 中，

雖 已 點 出 相 即 的 思 想 ， 但 未 進 一 步 用 來 說 明 六 相 ， 而 是 以 言 說 易

落 入 事 相 中 ， 故 須 離 言 ， 但 離 言 並 不 是 不 言 ， 只 是 不 要 入 文 字 相

中，所 以 說 六 無 六 相，此 亦 是 世 親 所 說 之「 除 事 」。以 下 法 上 又 進

一 步 說 道 ：  

 

六種正見者，一行為總，眾行為別，總別俱融為同，

總別差殊為異相。證相順為成，相違相背為壞。是總，

本入者，智慧地體也；別者九入也，依止本者；非本，

末則不立；非末，本則不滿，故云滿也。九皆是入曰，

九入階降名增，舉一，眾無不統為略，歷別而彰為廣。

如世界成壞者，借喻以況，成時微塵不增，壞時微塵

不減，圓極常爾，義無障礙，故為況也。 8

文 中 的 總 與 別 即 是 本 與 末 ， 作 如 此 說 ， 可 從 伊 藤 瑞 叡 於 西 藏 對 梵

文 原 典 考 察 中，關 於 總 別 之 意，其 翻 為 本 分 與 末 分 來 作 一 個 連 結，

 

9
但 如 上 菩 提 流 支 譯 世 親 的 《 十 地 經 論 》 中 則 提 到 「 本 」， 此 本 是

「 根 本 入 」即 是「 總 相 」。
1 0
而 後 傳 到 中 國，法 上 開 始 延 用 更 說 本 、

末 。 在 智 儼 時 ， 本 末 思 想 是 運 用 在 法 界 緣 起 中 之 染 法 緣 起 的 論 說

上 ，
1 1
而 於 六 相 思 想 智 儼 並 沒 有 述 及 本 、 末 之 概 念 ， 但 法 藏 所 談

之 本 、 末 則 是 融 合 了 智 儼 在 染 法 緣 起 中 之 本 、 末 思 想 ， 運 用 在 六

相 的 概 念 上 。
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《 十 地 論 義 疏 卷 第 一 ． 第 三 》， T 8 5 ,  n o .  2 7 9 9 ,  p .  7 6 2 ,  b 2 1 - 2 4。  

法 上 以 總 別 的 相 依 性 而 論 說 其 他 四 相 ， 其 是 從 總

8
 《 十 地 論 義 疏 卷 第 一 ． 第 三 》， T 8 5 ,  n o .  2 7 9 9 ,  p .  7 6 2 ,  b 2 5 - c 4。  

9
 伊 藤 瑞 叡 ，《 華 嚴 菩 薩 道 基 礎 研 究 》， 頁 6 4 5。  

1 0
 本 文 第 ３ 頁 。  

1 1
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2 ,  p .  6 3 ,  a 2 9 - c1 0。  

1 2
《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》 卷 9〈 2 2  十 地 品 〉：「 汎 論 緣 起 法 要 有 三 門 。 一 末 依 於 本 有 起

不 起。二 彼 所 起 末 既 帶 於 本。是 故 相 望 有 同 有 異。三 彼 帶 本 之 末 既 為 本 收。是 故

當 體 有 存 有 壞。若 不 具 此 三 不 成 緣 起。三 中 各 二 故 但 唯 六。」，T 3 5 ,  no .  1 7 33 ,  p .  2 82 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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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一 組 而 延 申 出 其 他 二 組 ， 並 且 ， 末 依 本 不 離 本 ， 故 不 增 不 減 ，

圓 極 常 爾 ， 是 以 六 相 之 間 並 非 獨 立 之 概 念 。  

（ 二）慧 遠對六 相之詮 釋 . 

  到 了 慧 遠 （ 5 2 3 ~ 5 9 2）， 其 對 六 相 義 理 已 可 更 廣 泛 來 談 ， 具 有

其 獨 到 見 解 ， 這 在 其 《 大 乘 義 章 》 中 可 看 出 ：  

六 相 之 義，既 通 諸 法 … 此 六 乃 是 大 乘 之 淵 綱，圓 通

之 妙 門 ， 若 能 善 會 斯 趣 ， 一 異 等 執 ， 逍 然 無迹 。 1 3

慧 遠 開 宗 明 義 說 到 六 相 乃 大 乘 之 淵 綱 、 圓 通 之 妙 門 ， 要 能 體 達 六

相 義 理 ， 以 諸 法 皆 可 依 六 相 義 理 來 會 通 ， 故 能 消 融 一 異 之 執 。 所

以 六 相 是 諸 法 體 義 ， 如 下 所 示 ：  

 

六 種 相 者，出《 華 嚴 經 》〈 十 地 品 〉也。諸 法 體 狀 ，

謂 之 為 相 … 故 有 六 種 ， 所 謂 總 、 別 、 同 、 異 、 成 、

壞 ，此 六 乃 是 諸 法 體 義 ，體 義 虛 通 ，旨 無 不 在 ， 義

雖 遍 在 ，事 隔 無 之 ，是 以 論 言 ： 一 切 十 句 ，皆 有 六

相 ， 除 事 ， 事 謂 陰 界 入 等 ， 陰 界 入 等 ， 彼 此 相 望 ，

事 別 隔 礙 ， 不 具 斯 六 ， 所 以 除 之 ， 若 攝 事 相 ， 以 從

體 義， 陰 界 入 等 一 一 之 中 ，皆 具 無 量 六 相 門 也。 1 4

慧 遠 對 六 相 更 明 白 的 指 出 攝 事 以 從 體 ， 是 從 宇 宙 萬 有 的 本 體 性 或

本 質 性 來 立 論，而 六 相 在 諸 法 體 狀 上 只 是 為「 六 相 」，若 從 體 義 上

來 看 則 是 體 義 虛 通，旨 無 不 在，所 以 仍 須「 除 事 」，亦 即 因 事 相 上

的 執 著 ， 才 不 能 澈 見 諸 法 的 真 義 。 因 此 ， 慧 遠 避 開 除 事 ， 而 是 進

而 從 攝 事 從 體 來 講 ， 以 能 「 體 義 虛 通 ， 旨 無 不 在 。 是 故 ， 慧 遠 所

講 的 攝 事 從 體，目 的 也 是 為 了「 除 事 」，仍 未 脫 離 此 說。然 而，在

慧 遠 這 一 見 解 上 ， 對 六 相 也 已 有 更 深 入 的 剖 析 ， 此 是 建 立 在 世 親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b 1 - 5。  
1 3

 《 大 乘 義 章 》， T 4 4 ,  n o .  1 8 5 1 ,  p .  5 2 4 ,  b 1 1 - 1 6。  
1 4

 《 大 乘 義 章 》， T 4 4 ,  n o .  1 85 1 ,  p .  52 4 ,  a 2 -1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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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更 廣 泛 說 六 相 。 以 此 道 理 ， 經 中 一 切 的 十 句 也 皆 具 有 六 相 ， 但

仍 須 攝 事 以 從 體 義 來 說 十 句 。 以 下 慧 遠 在 《 大 乘 義 章 》 更 從 陰 界

入 中 ， 具 體 舉 出 色 陰 之 例 子 來 說 明 六 相 ：  

今 且 就 一 色 陰 之 中，辨 其 六 相，餘 類 可 知。如 一 色

陰，同 體 具 有 恒 沙 佛 法，謂 苦、無 常、不 淨、虛 假 、

空 無 我 等 一 切 佛 法，是 等 諸 法，義 別 體 同，互 相 緣

集 ， 攝 彼 同 體 一 切 佛 法 以 成 一 色 ， 色 名 為 「 總 」；

就 此 總 中 ， 開 出 無 量 恒 沙 佛 法 ， 色 隨 彼 法 則 有 無

量 ， 所 謂 苦 色 、 無 常 色 、 不 淨 色 、 名 用 色 、 空 無 我

色，乃 至 真 實 緣 起 之 色，如 是 無 量 差 別 之 色，是 名

為 「 別 」； 就 彼 別 中 ， 苦 、 無 常 等 諸 法 之 上 ， 皆 有

色 義 ， 名 之 為 「 同 」； 色 義 雖 同 ， 然 彼 色 苦 ， 異 色

無 常 異 ， 如 是 一 切 各 各 不 同 ， 是 名 為 「 異 」； 就 彼

異 中，義 門 雖 殊，其 體 不 別，體 不 別 故，諸 義 雖 眾 ，

不 得 相 離 ， 不 相 離 故 ， 隨 之 辨 色 ， 得 攝 為 一 ， 是 故

名 「 成 」； 成 猶 略 也 ， 體 雖 不 別 ， 義 門 恒 異 ， 義 門

異 故 ， 一 色 隨 之 ， 得 為 多 色 ， 目 之 為 「 壞 」。 壞 猶

廣 也 ， 據 實 論 之 ， 說 前 四 門 ， 辨 義 應 足 ， 為 約 同 異

成 前 二 門 ， 故 有 六 也 。 1 5

文 中 觸 角 涉 及 到 五 蘊 ， 也 就 是 以 陰 、 界 、 入 中 之 五 陰 ， 其 中 以 色

陰 為 例 ， 大 凡 一 切 諸 法 包 括 色 法 、 心 法 ， 而 諸 法 中 具 有 苦 、 無 常

等 法 ， 此 是 恒 沙 佛 法 所 論 述 範 圍 ， 其 中 佛 法 之 苦 、 無 常 等 法 攝 入

一 色 陰 中，此 色 陰 為 總 相，由 於 攝 諸 佛 法，故 此 色 陰 則 具 有 苦 色 、

無 常 色 等 之 別 相 ， 又 以 同 成 一 色 ， 故 不 一 不 異 ， 有 同 異 相 ； 以 體

同 義 別 ， 故 不 即 不 離 ， 有 成 壞 相 。 慧 遠 舉 此 例 之 用 意 在 於 ， 色 陰

在 此 代 表 世 親 所 謂 的「 事 」，其 有 意 將 世 親 所 謂 的「 除 事 」以「 攝

事 相，以 從 體 義 」，用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來 轉 化，以 六 相 是 諸 法 體 義 ，

故 事 法 雖 別，而 能 體 義 虛 通。另 外，慧 遠 在《 十 地 經 論 義 記 》中 ，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5

 《 大 乘 義 章 》， T 4 4 ,  n o .  1 8 5 1 ,  p .  5 2 4 ,  a 1 1 -2 9。 同 文 在 慧 遠 《 十 地 經 論 義 記 》 亦

有 類 似 描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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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壞 相 特 別 強 調 云 ：「 一 色 隨 之 分 為 多 色 故 名 為 壞 ， 非 滅 壞 矣 」，

1 6

  關 於 此 點 在 魏 道 儒 的 書 中 對 慧 遠 有 更 深 入 的 剖 析 與 補 充 ， 魏

道 儒 認 為 ， 在 總 別 之 整 體 與 部 分 的 關 係 中 ， 慧 遠 已 認 識 到 同 一 性

與 差 別 性 的 相 依 互 存 ， 而 差 別 還 具 有 無 限 性 。 魏 道 儒 強 調 這 些 內

容 是 為 了 論 證 佛 法 的 無 量、菩 薩 行 的 無 盡，與 法 界 中 緣 起 的 無 盡。

慧 遠 並 也 認 識 到 同 異 的 解 釋 承 自 總 別 的 概 念。「 同 」相 當 於 同 一 性

的 概 念，「 異 」即 相 當 於 差 別 性 的 概 念，而 同 異 一 組 的 範 疇 是 對 總

別 表 達 一 般 與 個 別 概 念 方 面 的 說 明。「 壞 」是 指 各 個 部 分 均 有 自 己

個 性，但 因 都 具 有 同 一 性 的 體，可 以 組 成 整 體 故 說 為「 成 」，是 相

對 保 持 自 己 的 獨 立 ，

對 此 指 出 一 般 人 對 壞 相 錯 誤 的 認 識 ， 而 是 指 相 對 於 總 來 說 ， 是

別 相 的 自 性 ， 故 說 為 壞 相 。 因 此 ， 六 相 之 間 是 一 體 的 概 念 ， 慧 遠

在 此 已 道 出 。 所 以 ， 慧 遠 明 白 指 示 出 ， 總 別 與 同 異 二 組 已 是 完 整

的 概 念 ， 為 補 同 異 不 含 整 體 與 部 分 相 依 的 關 係 ， 則 又 補 上 成 壞 一

組 ， 為 更 顯 出 六 相 一 體 之 意 涵 ， 此 也 為 六 相 圓 融 說 埋 下 了 伏 筆 。  

1 7

六
相  

所 以 上 面 引 文 最 後 才 說 「 說 前 四 門 ， 辨 義

應 足，為 約 同 異 成 前 二 門 」。以 此 方 法 為 未 來 華 嚴 宗 的「 六 相 圓 融 」

確 立 了 原 則 。 以 下 將 慧 遠 對 六 相 的 概 念 整 合 如 下 ：  

內                  容  

總

別  
整 體 與 部 分  

左 欄 三 組 各 有 側 重 ，

但 各 以 不 同 的 角 度 切

入 ， 且 三 組 各 自 有 其

相 關 性 ， 但 都 源 自 於

總 別 這 一 組 。  

同

異  

對 總 別 表 達 一 般 與 個 別 之 概 念  

 （ 同 一 性 與 差 別 性 ）  

成

壞  

同 一 性 的 體 性 與 各 別 的 自 性  

可 以 組 成 整 體 與 部 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

 《 十 地 經 論 義 記 》， X 4 5 ,  n o .  7 5 3 ,  p .  4 0 ,  c 9 - 1 0  。  
1 7

 魏 道 儒 ，《 中 國 華 嚴 宗 通 史 》， 頁  7 0 - 7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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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 是 將 六 相 分 為 三 組 概 念 而 加 以 配 對 分 析 ， 並 以 總 別 這 一 組

為 其 他 四 相 的 基 礎 。  

  總 上 來 說 ， 法 上 的 六 相 是 六 無 六 相 ， 其 從 本 末 的 相 依 關 係 上

來 論 述 總 別 六 相 ， 故 而 能 成時微塵不增，壞時微塵不減，因為一即

一切。在慧 遠 時 ， 則 將 六 相 之 義 理 漸 漸 的 擴 展 ， 依 於 世 親 之 陰 、

界 、 入 ， 明 白 指 出 以 從「 體 」來 論 六 相 ，但這也是順從世親的「除

事」來說體，並提到「壞 ， 非 滅 壞 」之觀念， 以 免 混 淆 諸 法 自 性 是

為 壞 之 意 ， 可 以 說 ， 六 相 圓 融 的 觀 念 在 地 論 宗 大 體 已 備 足 ， 只 是

還 未 將 其 發 展 成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而 已 。 但 也 因 為 如 此 ， 智 儼 在 《 搜

玄 記 》中 說「 准 地 論 初 六 相，取 之 無 不 明 了 」，以 顯 出 六 相 在 地 論

宗 中 已 完 備 。 另 外 ， 在 同 一 著 作 中 提 出 「 總 別 門 ， 如 六 相 等 ， 從

相 入 實 故 。 」
1 8
， 亦 即 在 世 親 來 說 是 要 「 除 事 」 才 能 入 實 ， 而 在

慧 遠 而 言 是 要 「 攝 事 以 從 體 義 」 才 能 入 實 。 但 是 ， 織 田 顯 佑 對 法

上 與 慧 遠 關 於 六 相 的 看 法 上 ， 認 為「 法上與慧遠的思想並不是將緣

起法的相即相入當作問題，此緣起法的相即相入就是後來的華嚴教學

才視為課題的」
1 9
關 於 此，法 上 在 文 中 實 際 上 已 有 稍 提 到「 一 即 一

切 」，可 是，並 未 深 入 探 討。而「 相 即 相 入 」確 實 是 華 嚴 教 學 的 特

色 ， 也 是 華 嚴 所 探 討 的 主 題 ， 更 是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基 礎 。
2 0

三  華 嚴宗的六 相說  

然 而

法 上 、 慧 遠 對 六 相 仍 圍 繞 在 「 除 事 」 的 課 題 中 論 述 六 相 ， 在 此 基

礎 下 ，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相 狀 還 未 顯 現 。  

(一 )智 儼 六 相 說   

  智 儼 曾 參 考 慧 光 的 文 疏 ， 關 於 六 相 思 想 應 亦 有 參 究 過 地 論 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8

 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2 ,  p .  1 9 ,  b 2 3 - 2 4。  
1 9
織 田 顯 佑 教 授 著 ，《 第 四 章 十 地 經 論 的 六 相 說 和 智 儼 緣 起 思 想 -從 地 論 到 華 嚴 》

Ｐ . 34 7  
2 0

 此 部 分 可 參 考 筆 者 之 畢 業 論 文 ， 有 更 詳 盡 的 論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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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 師 的 所 說，所 以，跳 出「 除 事 」，進 而 從 種 子 六 義 分 析 緣 起 事 法

的 作 用 ， 論 述 六 相 在 理 事 之 間 的 相 依 無 礙 ， 這 是 智 儼 為 從 地 論 宗

關 於 六 相 思 想 轉 化 為 華 嚴 思 想 的 過 程 中 ， 以 理 事 無 礙 來 闡 揚 華 嚴

一 乘 思 想 。  

1 .六 相 與 因 六 義 之 關 係  

  智 儼 （ 6 0 2 ~ 6 6 8） 對 六 相 的 詮 釋 ， 首 先 從 因 六 義 中 了 解 因 、

緣 、 果 的 關 係 ， 其 是 結 合 了 種 子 六 義 的 思 想 ， 來 了 解 到 法 與 法

之 間 是 互 相 緣 起，進 而 分 析 智 儼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就 是 從 這 關 係 中 成

就 圓 融 無 礙 。  

  針 對 這 方 面 ， 智 儼 由 因 、 緣 、 果 法 來 談 理 、 事 。 而 這 因 、

緣 、 果 法 智 儼 首 先 引 用 了 唯 識 中 《 攝 大 乘 論 釋 》（ 以 下 簡 稱 《 攝

論 釋 》） 的 種 子 六 義
2 1
與 《 成 唯 識 論 》 中 的 「 因 緣 」 之 理 ，

2 2

因 緣 生 理，因 有 決 定 用，緣 有 發 果 能，方 得 法 生 。

若 但 因 力，無 緣 發 果 能 者，其 因 六 義 不 現 在 前。

而

說 到 種 現 關 係 ， 由 此 關 係 來 論 述 因 與 緣 之 力 用 ， 故 此 因 緣 果 法

之 理 即 因 六 義 ， 其 之 間 的 作 用 變 化 總 括 由 六 相 來 表 顯 之 ， 由 此

六 相 就 是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理 論 。 以 下 先 對 《 搜 玄 記 》 中 ， 有 關

因 六 義 之 緣 起 變 化 作 一 番 了 解 如 下 ：  

2 3

在 法 的 生 起 中，因 緣 果 三 項 因 素 是 不 可 或 缺 的，在 這 一 段 文 中 ，

智 儼 主 要 所 要 表 達 的 就 是 ， 此 三 種 力 用 是 同 時 存 在 的 。 在 同 時

存 在 的 當 下 ， 三 種 力 用 是 交 錯 作 用 ， 因 此 ， 須 有 對 果 力 用 的 因

或 能 發 果 的 緣 ， 在 作 用 下 ， 才 能 有 果 的 產 生 ， 此 時 才 有 所 謂 因

的 六 義 ， 這 是 法 界 緣 起 的 動 力 。  

 

  智 儼 在 提 出「 因 六 義 」時 ， 分 別 於《 搜 玄 記 》
2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

 《 攝 大 乘 論 釋 》， T 3 1 ,  n o .  1 59 5 ,  p .  1 65 ,  c 1 5 -p .  16 6 ,  a 5。  

與《 五 十 要

2 2
 《 成 唯 識 論 》， T 3 1 ,  n o .  1 5 8 5 ,  p .  4 0 ,  a 2 1 - b 6 。  

2 3
 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n o . 1 7 3 2 , p . 6 6 , a 2 0 - 2 2 。  

2 4
 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2 ,  p .  6 6 ,  a 2 3 - b4。  



11 
 

問 》
2 5

  明 顯 可 知 ， 智 儼 在 《 五 十 要 問 》 中 ， 側 重 於 以 因 六 義 結 合

因 緣 中 之 種 現 關 係 ， 比 擬 因 生 果 的 緣 起 變 化 是 異 類 、 同 類 現 行

而 展 轉 相 望 ， 此 在 六 相 中 ， 是 以 同 體 、 異 體 互 相 攝 入 無 礙 來 表

現 ， 而 顯 發 事 法 緣 起 變 化 之 無 盡 圓 融 。

中 有敍 及 。《 搜 玄 記 》 在 述 因 六 義 時 有 較 多 之 解 釋 ， 目 的

是 為 了 要 說 明 六 相 在 理 事 中 的 運 用 。 而 《 五 十 要 問 》 是 智 儼 晚

年 的 著 作 ， 其 提 到 因 六 義 的 目 的 是 在 論 述 菩 薩 初 起 修 行 ， 應 先

觀 如 實 因 果 。 故 智 儼 先 舉 燋 、 炎 的 例 子 ， 為 了 破 除 因 果 前 後 相

生 的 過 失 ， 並 以 燋 、 炎 比 擬 因 果 的 同 時 ， 而 主 要 說 明 總 別 的 關

係 就 如 同 因 果 之 間 ， 具 有 同 時 性 ， 由 因 成 果 成 ， 果 成 因 成 ， 故

二 者 是 不 即 不 離 。 認 為 一 物 具 有 體 空 、 相 有 之 一 體 兩 面 ， 以 無

自 性 故 ， 能 與 不 同 的 緣 相 和 合 ， 同 時 ， 在 緣 起 中 能 起 不 同 的 變

化 ， 卻 能 保 有 其 自 相 的 一 面 ， 故 能 組 合 成 緣 起 果 相 。 因 此 ， 因

的 力 量 大 於 緣 時 ， 則 由 因 生 不 依 緣 生 ； 若 緣 的 力 量 大 於 因 時 ，

則 由 緣 生 不 由 因 生，共 有 四 組 變 化，其 中 以 無 力 不 待 緣 這 一 組 ，

在 緣 起 變 化 中 是 不 存 在 的 。 是 故 ， 以 此 關 係 結 合 種 子 六 義 的 思

想 ， 其 目 的 是 要 導 出 在 因 六 義 中 的 緣 生 關 係 ， 由 緣 生 中 了 解 到

緣 起 的 變 化 是 相 依 共 同 ， 彼 此 之 間 又 是 和 合 不 相 妨 礙 ， 本 身 之

間 能 依 其 自 性 成 就 緣 起 的 變 化 而 產 生 果 法 。 六 相 就 是 針 對 這 相

依 無 礙 的 關 係 ， 來 詮 釋 法 界 的 圓 融 與 重 重 無 盡 。  

2 6

2 .因 六 義 與 種 子 六 義 、 因 七 相 之 交 攝  

以 下 先 探 討 因 六 義 思

想 的 形 成 。  

  以 因 六 義 的 思 想 來 往 前 推 至 世 親《 攝 論 釋 》之 種 子 六 義 說 ，

其 在 論 述 阿 賴 耶 識 種 子 之 性 質 、 作 用 ， 智 儼 則 以 種 子 六 義 來 論

述 因 緣 果 間 的 力 用 ， 作 為 法 界 緣 起 之 體 性 、 作 用 的 變 化 。 但 在

論 述 因 六 義 與 六 相 之 緣 起 關 係 前 ， 可 先 探 討 種 子 六 義 與 《 瑜 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5

 《 華 嚴 五 十 要 問 答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6 9 ,  p .  5 31 ,  b 1 0 -1 4。  
2 6  關 於 此 部 分 之 思 想 ， 將 在 筆 者 之 畢 業 論 文 中 ， 另 闢 一 章 詳 細 說 明 之 。  



12 
 

師 地 論 》（ 以 下 簡 稱 《 瑜 伽 》） 之 因 七 相
2 7
之滙 歸 ， 此 在 高 峯 了

洲 及 黃 俊 威 等 論 著 中 ， 都 有 將 其 與 因 七 相 作 一滙 歸 整 理 。 但 在

《 瑜 伽 》 的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項 中 ， 其 對 《 攝 論 釋 》 的滙 歸 ，

各 自 的 看 法 則 各 有 出 入 ， 其 中 高峯 了 洲 以 《 攝 論 釋 》 之 「 俱 有

因 」、「 隨 逐 至 治 際 」 亦 同 時 含 有 《 瑜 伽 》 之 「 以 他 性 為 因 ， 亦

與 後 自 性 為 因 」 及 「 已 生 未 滅 為 因 」，《 攝 論 釋 》 之 「 觀 因 緣 」

亦 同 時 含 有《 瑜 伽 》之「 然 得 餘 緣 」及「 然 成 變 異 」二 因 。
2 8
而

黃 俊 威 與 高 峰 了 洲 之 差 別 在「 俱 有 因 」未 含 有「 已 生 未 滅 為 因 」，

「 隨 逐 至 治 際 」 未 含 有 「 以 他 性 為 因 ， 亦 與 後 自 性 為 因 」。
2 9

與 他 性 為 因 者 ， 即 種 望 於 現 行 名 為 他 性 … 即 果

俱 有 ； 其 與 後 自 性 為 因 ， 非 即 此 剎 那 ， 種 子 相

生 名 為 自 性 ， 前 後 生 也 ， 即 恒 隨 轉 … 攝 論 ． 唯

識 以 果 世 別 開 之 為 二 。 瑜 伽 據 一 念 因 能 生 二

果 ， 因 無 別 故 ， 合 之 為 一 ， 亦 不 相 違 … 第 三 又

雖 與 他 性 及 後 自 性 為 因 ， 然 已 生 未 滅 方 能 為

因 ， 非 未 生 已 滅 。 即 當 六 義 中 果 俱 有 及 恒 隨 轉

二 … 第 四 又 雖 已 生 未 滅 方 能 為 因 ， 然 得 餘 因 非

不 得，即 六 義 中 第 五 待 眾 緣。第 五 又 雖 得 餘 緣，

然 成 變 異 方 能 為 因 ， 非 未 變 異 ， 即 六 義 之 中 無

別 相 門 ， 即 待 眾 緣 攝 。  

二

位 作 者 對 種 子 六 義 與 因 七 相 之 不 同 看 法 ， 筆 者 目 前 在 其 論 著

中 ， 都 未 見 其 有 確 切 的 出 處 ，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， 考 究 窺 基 之 《 成

唯 識 論 掌 中 樞 要 》（ 以 下 簡 稱《 樞 要 》）及《 瑜 伽 師 地 論 略 纂 》（ 以

下 簡 稱 《 略 纂 》）， 於 中 找 到 種 子 六 義 與 因 七 相 之 會 通 說 明 ， 以

下 則 依 於 原 文 ， 針 對 《 樞 要 》 第 二 至 第 五 點 之 間 特 殊 之 處 摘 要

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7

 《 瑜 伽 師 地 論 》， T 3 0 ,  n o .  1 5 7 9 ,  p .  3 0 2 ,  b 5 - 1 7 。  

2 8
 高 峰 了 洲 ，《 華 嚴 思 想 史 》， 頁 1 3 1。  

2 9
 黃 俊 威 著 ，〈 華 嚴 「 法 界 緣 起 觀 」 的 思 想 探 源 〉， 頁 2 3 2。  



13 
 

夫 待 緣 有 二 ： 一 顯 一 因 體 不 能 生 果 故 待 眾 緣 。

二 顯 待 緣 已 方 始 變 異 ， 瑜 伽 據 體 即 有 別 ， 開 一

為 二。《 攝 論 》、《 唯 識 》以 待 緣 義 等，合 二 為 一 ，

亦 不 相 違 … 總 而 言 之 ， 合 六 義 中 第 二 果 俱 、 第

三 恒 隨 轉 ， 瑜 伽 第 二 、 第 三 義 門 對 說 ， 開 六 義

中 第 五 待 眾 緣 ， 為 瑜 伽 第 四 、 第 五 。 自 餘 一 切

六 、 七 無 差 別 。 3 0

上 文 「 他 性 為 因 」 是 種 生 現 ， 即 「 果 俱 有 」；「 後 自 性 為 因 」 是

種 生 種 ， 即 「 恒 隨 轉 」。 以 第 二 之 一 念 因 開 二 果 ， 即 「 果 俱 有 」

與 「 恒 隨 轉 」， 此 點 原 則 上 與 高峯 了 洲 相 同 ， 但 差 別 在 ， 其 將 第

二 點 分 為 二 項 來 配 對 ， 除 此 以 外 則 與 高峯 了 洲 所 說 均 相 同 。 但

第 三 點 則 是 黃 俊 威 與 窺 基 大 師 、 高峯 了 洲 所 不 同 之 處 。 致 於 第

四 、 第 五 點 則 一 致 認 為 是 「 待 眾 緣 」。 故 若 依 《 樞 要 》 則 如 下 圖

所 示 ：  

 

      剎 那 滅      1 .無 常 法 為 因     

      果 俱 有     與 他 性 為 因   2 .  

             與 後 自 性 為 因  

      恒 隨 轉     3 .已 生 未 滅 為 因  

      性 決 定     4 .得 餘 緣 為 因  

      待 眾 緣     5 .成 變 異 為 因  

      引 自 果     6 .與 功 能 相 應 為 因  

             7 .相 稱 相 順 為 因  

但 是 在 《 略 纂 》 卷 2 中 ， 窺 基 大 師 則 省 略 了 第 三 及 第 五 ， 筆 者

推 測 其 思 想 應 是 他 性 與 後 自 性 都 是 源 自 於 種 生 種 與 種 生 現 ， 其

狀 態 即 是 已 生 未 滅 ， 才 能 有 「 與 他 性 為 因 」 與 「 後 自 性 為 因 」

之 種 現 問 題 ， 故 第 三 之 觀 念 源 自 於 第 二 。 而 「 得 餘 緣 」 與 「 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0

 《 成 唯 識 論 掌 中 樞 要 》， T 4 3 ,  n o .  1 8 31 ,  p .  6 3 0 ,  c 2 8 - p .  6 31 ,  b2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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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異 」，在 上 文 中 則 說 到 變 異 有 二 種，即「 因 體 不 能 生 果 」及「 待

緣 已 方 始 變 異 」 二 種 。 此 二 種 是 種 生 現 的 前 後 變 化 ， 其 種 子 待

緣 後 必 有 變 異，如 種 生 果，需 待 緣，待 緣 已 方 由 種 而 變 異 為 果 ，

故 第 四 與 第 五 亦 可 會 通 。 由 此 可 推 想 《 略 纂 》 對 《 樞 要 》 之 會

釋 如 下 ：   

此 中 第 三、第 五，六 義 中 無，餘 五 即 彼 六。如《 唯

識 》第 二，《 攝 論 》第 二 等 疏，《 樞 要 》等 會 釋。 3 1

文 中 則 直 以 第 三 合 併 於 第 二 ； 第 五 合 併 於 第 四 因 中 ， 而 說 為 如

「《 樞 要 》 等 會 釋 」， 故 由 上 文 可 知 《 略 纂 》 將 《 樞 要 》 做 一 會

通 ， 而 更 簡 捷 的滙 歸 因 七 相 於 種 子 六 義 中 。  

 

  因 此，以 因 六 義 結 合 種 子 六 義
3 2

  種 子 六 義     因 七 相                因 六 義

與《 略 纂 》之 因 七 相 來 看 ，

筆 者 將 三 者 結 合 歸 納 列 表 如 下 ：  

3 3

 剎 那 滅    1 .無 常 法 為 因     1 念 念 滅 （ 空 .有 力 .不 待 緣 ） 

 

 果 俱 有     與 他 性 為 因   
2 .

    2 俱 有 （ 空 .有 力 .待 緣 ）  

        與 後 自 性 為 因      3 隨 逐 至 際 （ 有 .無 力 .待 緣 ）  

 恒 隨 轉    4 .得 餘 緣 為 因        4 決 定 （ 有 .有 力 .不 待 緣 ）  

 性 決 定    6 .與 功 能 相 應 為 因     5 觀 因 緣 （ 空 .無 力 .待 緣 ）  

 待 眾 緣    7 .相 稱 相 順 為 因       6 引 顯 自 果（ 有 .有 力 .待 緣 ） 

 引 自 果      

在 《 略 纂 》 中 已 省 略 了 第 三 與 第 五 ， 可 以 說 ， 在 思 想 上 更 加 精

簡 了 。 同 樣 ， 在 因 六 義 中 ， 其 有 無 、 力 用 、 緣 等 三 組 ， 共 有 ２

的 ３ 次 方 變 化 ， 即 八 種 變 化 。 但 在 ， 在 前 面 已 提 到 在 因 六 義 中

無 力 、 不 待 緣 這 一 組 不 存 在 ， 原 因 在 於 ， 在 八 組 變 化 中 ， 其 中

二 組，空、無 力、不 待 緣 等 於 什 麼 都 不 存 在， 不 能 成 為 果 的 因 ，

及 有 、 無 力 、 不 待 緣 不 能 構 成 法 的 生 起 ， 故 不 能 成 為 有 ， 無 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1

 《 瑜 伽 師 地 論 略 纂 》， T 4 3 ,  n o .  1 8 2 9 ,  p .  3 1 ,  c 9 - 1 1 。  
3 2

 《 成 唯 識 論 》， T 3 1 ,  n o .  1 5 85 ,  p .  9 ,  b 7 - 26。  
3 3

 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2 ,  p .  6 6 ,  a 2 0 - b 4。  

  《 華 嚴 五 十 要 問 答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 6 9 ,  p .  5 3 1 ,  b 9 - 1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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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為 因 的 意 義 。 若 將 三 組 會 通 ， 無 常 為 因 時 ， 以 種 子 的 自 類 相

生 而 辨 因 緣 的 剎 那 生 滅，此 是 空 無 自 性，有 力 不 待 緣 而 自 變 化 。

與 他 性 為 因 ， 即 後 一 念 是 前 一 念 的 果 ， 緣 起 無 自 性 空 ， 但 有 力

而 生 果 ， 故 是 與 果 俱 ； 又 恒 隨 後 念 自 性 為 因 ， 是 依 他 起 性 ， 既

是 依 他 則 須 待 緣 且 無 力 ， 以 能 引 發 後 後 念 ， 故 是 有 ， 此 即 「 恒

隨 轉 」， 亦 即 因 六 義 中 之 「 俱 有 因 」 與 「 隨 逐 至 治 際 」。 而 功 能

相 應 是 指 其 性 質 而 言 ， 其 性 決 定 非 失 功 能 方 能 為 因 ， 故 是 自 性

有 、 有 力 、 不 待 緣 ， 即 因 六 義 之 「 決 定 」 因 。「 得 餘 緣 」 則 須 是

待 眾 緣 ， 其 在 法 生 起 上 是 無 力 而 無 自 性 空 ， 即 因 六 義 中 之 「 觀

因 緣 」。 最 後 相 稱 相 順 是 有 、 有 力 ， 才 能 引 顯 自 果 ， 其 須 待 緣 ，

指 因 與 果 的 相 對 應 而 言 ， 故 為 「 引 顯 自 果 」。  

  因 門 六 義 所 排 列 出 來 的 六 個 狀 況 與 種 子 六 義 ， 都 是 種 子 從

因 上 來 說 ， 在《 攝 論 釋 》中 ，種 現 生 起 時 ， 種 子 同 時 具 有 此「 種

子 六 義 」， 而 智 儼 以 種 子 所 具 有 之 六 義 來 比 擬 因 生 果 時 ， 因 亦 同

時 也 具 有 此 「 因 六 義 」。 意 即 ， 當 具 足 一 個 緣 所 生 起 的 因 時 ， 必

須 同 時 具 足 這 六 個 意 義 ， 而 任 何 一 個 果 產 生 ， 也 必 須 同 時 具 足

這 六 個 因 。 因 此 ， 種 子 六 義 與 《 瑜 伽 》 之 因 七 相 相 結 合 ， 可 說

是 將 種 子 六 義 透 過 緣 起 的 因 相 ， 分 析 因 的 作 用 ， 而 導 出 因 門 的

六 義 ， 其 目 的 是 要 解 釋 因 緣 之 間 的 攝 入 無 礙 ， 而 智 儼 說 到 因 六

義 最 主 要 是 要 說 到 緣 起 之 體 性 、 作 用 與 在 緣 起 的 關 係 上 是 無 礙

與 圓 融 ， 此 圓 融 無 礙 正 是 六 相 所 要 表逹 的 。  

  法 上 說 六 無 六 相，是 從 離 言 來 說 圓 融，慧 遠 提 到 攝 事 從 體 ，

著 重 在 從 體 義 來 了 解 六 相 ， 然 而 ， 不 論 是 法 上 或 慧 遠 ， 都 是 在

針 對 世 親 的 「 除 事 」， 只 有 智 儼 是 反 而 從 事 相 上 來 分 析 ， 由 事 中

具 有 理 ， 理 中 具 有 事 ， 二 者 是 互 不 妨 礙 來 說 六 相 。 因 此 ， 若 認

為 六 相 在 事 外 ， 則 是 又 偏 離 六 相 ， 是 故 ， 智 儼 綜 合 地 論 宗 之 思

想 ， 以 因 六 義 而 取 種 子 六 義 之 思 想 ， 來 解 釋 因 果 間 的 同 時 具 起

及 事 法 間 因 緣 變 化 的 交 錯 關 係 ， 此 中 所 要 顯 示 的 是 緣 起 的 無

礙 。 更 深 入 的 將 六 相 從 事 相 來 分 析 ， 由 事 相 中 來 確 切 此 圓 融 無

礙 之 理 。 以 下 是 智 儼 所 提 出 的 理 事 無 礙 之 六 相 圓 融 說 。  



16 
 

3 .理 事 無 礙 之 六 相  

  由 上 的 論 證 中 ， 智 儼 於 《 五 十 要 問 》 之 因 六 義 的 關 係 ， 而

最 後 提 到 了 六 相 ， 這 顯 示 智 儼 融 合 了 其 豐 富 的 學 說 基 礎 ， 目 的

是 要 談 六 相 的 圓 融 。 其 文 如 下 ：  

其 六 義 及 前 因 果 理 事 相 成 ， 更 以 六 法 顯 之 。 所 謂

總 ， 總 成 因 果 也 。 二 別 義 ， 別 成 總 故 。 三 同 ， 自

同 成 總 故。四 異 諸 義，自 異 顯 同 故。五 成，因 果 、

理 事 成 故 。 六 壞 諸 義 ， 各 住 自 法 不 移 本 性 故 。 3 4

文 中 說 到 「 更 以 六 法 顯 之 」， 即 是 智 儼 在 對 焦 炎 的 例 子 ， 由 因 六

義 在 因 果 理 事 間 ， 融 合 每 一 緣 起 力 用 的 交 錯 變 化 ， 而 具 體 顯 示

六 相 的 圓 融 無 礙 。 上 文 是 智 儼 對 六 相 概 念 性 的 定 義 ， 針 對 此 定

義 ， 法 上 也 各 有 相 關 性 的 陳 述 ， 以 智 儼 來 說 ， 智 儼 是 重 在 三 組

各 自 的 相 依 性 ， 而 法 上 側 重 在 由 總 別 導 出 同 異 與 成 壞 二 組 。 另

外 ， 在 世 親 的 「 別 依 止 本 ， 滿 彼 本 故 」， 及 法 上 之 「 非 本 ， 末 則

不 立 ； 非 末 ， 本 則 不 滿 」 來 看 ， 比 照 智 儼 之 「 別 成 總 故 」， 似 乎

是 相 同 的 概 念 ， 都 是 在 呈 現 總 別 是 相 依 共 成 的 關 係 ， 由 此 可 看

出 ， 在 六 相 的 思 想 上 ， 智 儼 融 合 了 地 論 宗 對 六 相 的 闡 釋 ， 也 補

上 了 自 己 對 六 相 的 理 解 。  

 

  智 儼 以 這 樣 的 現 象 來 說 明 法 界 緣 起 生 因 ， 必 同 時 同 具 有 此

因 之 六 義 ， 而 此 六 義 智 儼 以 種 子 六 義 輔 助 來 說 明 之 ， 由 因 六 義

的 緣 起 力 用 之 變 化 ， 在 呈 顯 出 法 界 緣 起 是 攝 入 無 礙 的 緣 起 ， 也

藉 由 此 顯 示 出 六 相 在 法 界 中 是 同 時 具 有 ， 其 融 合 了 因 果 理 事 之

間 的 隔 礙 ， 直 顯 出 華 嚴 別 教 一 乘 的 無 盡 緣 起 ， 這 已 超 越 了 慧 遠

的 攝 事 從 體 ， 更 脫 離 了 世 親 認 為 要 「 除 事 」 的 隔 礙 ， 而 進 化 到

了 華 嚴 宗 的 法 界 無 盡 圓 融 思 想 中 。  

  六 相 圓 融 義 理 具 有 理 、 事 之 一 體 的 兩 面 ， 在 晚 年 《 五 十 要

問 》 中 ， 智 儼 更 詳 細 的 說 明 不 離 理 事 的 原 由 （ 如 上 所 述 ）。 故 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4

 《 華 嚴 五 十 要 問 答 》， ) T 4 5 ,  n o .  1 8 6 9 ,  p .  5 3 1 ,  c 7 - 1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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儼 不 離 因 果 、 理 事 來 談 六 相 ， 在 早 年 著 作 《 搜 玄 記 》 卷 三 〈 十

地 品 〉 之 第 六 地 的 文 中 則 已 見 端 倪 ：  

六 義 六 相 共 成 者 ， 六 相 有 二 義 ： 一 順 理 ； 二 順 事 。

此 二 義 中，順 理 義 顯；順 事 義 微。其 四 緣 事 二 義 同

上，但 順 事 義 增；順 理 義 微，所 以 知，因 緣 生 果 法 ，

起 迷 義 顯。為 此 論 主 別 將 六 相 照 令 入 理，故 知 四 緣

順 事 增 也。所 以 知 總、別 順 理 義 增 者，為 辨 六 相 令

見 心 入 理。問：何 以 得 知 但 總 別 六 義 得 順 理 增 不 取

於 事 ？ 答 :論 主 簡 事 不 具 六 相，唯 約 義 辨，故 知 也 。

3 5

智 儼 認 為 六 義、六 相 都 是 共 成 法 界 緣 起 之 理。其 中 六 相 可 以 理 、

事 二 方 面 來 融 通 ， 在 文 中 智 儼 舉 「 四 緣 」 之 例 子 ， 在 《 五 十 要

問 》 中 ， 是 藉 由 如 前 對 因 六 義 的 論 述 ， 目 的 在 顯 現 六 相 在 事 法

上 的 無 礙 ， 更 詳 盡 說 明 「 順 事 義 增 」。 然 而 ， 若 以 世 親 「 除 事 」

之 理 來 看 六 相 則 「 順 理 義 顯 」， 相 對 於 事 相 而 言 ， 六 相 則 落 入 情

執 中 義 微 。 同 樣 的 ， 將 四 緣 事 結 合 六 相 來 看 ， 由 事 法 中 更 顯 六

相 義 理 ， 則 更 能 在 四 緣 事 相 中 更 顯 六 相 圓 融 ， 在 如 上 之 對 《 五

十 要 問 》 之 論 述 可 知 。 因 此 ， 若 單 從 六 相 來 看 六 相 義 ， 則 不 易

顯 發 六 相 在 事 法 中 的 圓 融 無 礙 。 世 親 的 「 除 事 」， 是 簡 別 事 相 。

若 只 從 事 相 上 來 論 固 然 不 具 六 相 ， 同 樣 ， 只 從 理 上 也 不 具 ， 唯

以 華 嚴 別 教 一 乘 的 圓 教 之 理 來 融 通 才 可 以 。 所 以 ， 楊 政 河 以 智

儼 的 六 相 是 三 乘 ， 法 藏 的 六 相 是 一 乘 ，

 

3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5

 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2 ,  p .  6 6 ,  b 1 0 - 1 8。  

其 實 這 是 因 為 ， 智 儼

是 介 於 地 論 宗 與 華 嚴 宗 思 想 之 間 ， 要 將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轉 化 為 華

嚴 無 盡 法 界 緣 起 思 想 ， 而 所 作 的 權 宜 性 詮 釋 ， 其 實 其 真 正 所 要

闡 發 的 是 別 教 一 乘 的 無 盡 圓 融 思 想 。  

3 6  楊 政 河 ，《 華 嚴 哲 學 研 究 》， 慧 炬 出 版 社 ， 頁 5 1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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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法 藏 對 六 相 之 詮 釋  

  智 儼 對 六 相 的 詮 釋 可 以 說 是 融 合 了 當 時 諸 多 的 學 說 而 說 六

相 ， 到 了 賢 首 法 藏 大 師 （ 6 4 3 ~ 7 1 2 ）， 則 是 承 繼 智 儼 對 六 相 的 闡

釋 ， 以 譬 喻 更 說 圓 融 。  

1 .《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》 之 六 相 思 想  

  舍 之 例 子 是 承 續 智 儼 之 說 ， 法 藏 在 問 答 方 式 中 ， 再 舉 出 房

舍 之 例 子 時 ， 則 就 多 加 譬 喻 來 釋 意 ， 並 且 更 具 體 的 描 述 ， 用 顯

明 的 方 式 令 人 更 明 白 六 相 。 今 簡 略 的 摘 取 《 分 齊 章 》 如 下 ：  

第 三 問 答 解 釋 者 ， 然 緣 起 法 一 切 處 通 ， 今 且 略 就

緣 成 舍 辨 。 問 ： 何 者 是 總 相 ， 答 舍 是 。 . . .  今 既

並 成 ， 故 知 相 即 耳 ， 一 椽 既 爾 ， 餘 椽 例 然 ， 是 故

一 切 緣 起 法 不 成 則 已 ， 成 則 相 即 ， 鎔 融 無 礙 自 在

圓 極 . . .第 二 別 相 者，椽 等 諸 緣 別 於 總 故，若 不 別

者，總 義 不 成，由 無 別 時，即 無 總 故 . . .云 何 說 別 ？

答：秖 由 相 即 是 故 成 別，若 不 相 即 者，總 在 別 外 ，

故 非 總 也；別 在 總 外， 故 非 別 也 . . .第 三 同 相 者 。

椽 等 諸 緣 和 同 作 舍 ， 不 相 違 故 ， 皆 名 舍 緣 ， 非 作

餘 物，故 名 同 相 也 . . .問 ： 此 與 總 相 何 別 耶 ？ 答 ：

總 相 唯 望 一 舍 說 ， 今 此 同 相 約 椽 等 諸 緣 ， 雖 體 各

別 ， 成 力 義 齊 故 ， 名 同 相 也 … 第 四 異 相 者 ， 椽 等

諸 緣 隨 自 形 類 相 望 差 別 故 … 今 異 相 者 ， 椽 等 諸 緣

迭 互 相 望 ， 各 各 異 故 也 … 第 五 成 相 者 ， 由 此 諸 緣

舍 義 成 故 ， 由 成 舍 故 ， 椽 等 名 緣 ， 若 不 爾 者 二 俱

不 成 … 故 知 成 相 互 成 之 耳 … 何 因 得 有 舍 義 成 耶 ？

答 ： 秖 由 椽 等 諸 緣 不 作 故 ， 舍 義 得 成 。 … 第 六 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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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者 ， 椽 等 諸 緣 各 住 自 法 本 不 作 故 。 3 7

以 房 舍 為 例 ，舍 為 總 相 ， 今 舍 之 諸 緣 即 是 瓦 、 磚 等 ， 舍 成 ， 瓦 、

磚 等 才 成 其 諸 緣 ， 以 此 「 並 成 」 說 明 總 別 相 即 ， 直 接 指 出 「 鎔

融 無 礙 」。 強 調 無 別 則 無 總 ， 且 在 相 即 中 也 強 調 ， 別 不 是 與 總 完

全 不 相 干 ， 而 是 相 對 的 概 念 ， 一 成 一 切 成 。 論 同 相 時 ， 與 總 的

差 別 在 ， 總 相 在 說 「 舍 」， 同 相 在 說 「 緣 」 之 成 力 齊 ， 從 相 上 來

說 ， 即 萬 法 雖 別 ， 卻 能 和 合 共 成 為 一 體 。 論 異 相 時 ， 在 於 緣 之

「 隨 自 形 類 」， 這 是 因 萬 法 之 別 ， 才 能 相 望 各 異 ， 是 從 表 相 上 來

說 差 別 。 成 相 者 ， 以 「 成 相 互 成 」 來 概 括 之 ， 所 表 達 的 是 各 個

緣 須 相 依 互 成 的 概 念 ，「 諸 緣 不 作 」 指 椽 等 諸 緣 不 住 自 性 ， 才 可

共 成 房 舍 。 壞 相 者 ， 是 指 諸 緣 的 各 住 本 位 ， 如 椽 、 瓦 、 磚 等 ，

這 是 成 相 的 原 素 。  

 

  法 藏 與 智 儼 不 同 ， 智 儼 是 重 在 從 因 果 理 事 等 來 推 論 六 相 義

理 ， 在 整 體 上 ， 著 重 在 學 理 上 的 探 討 ， 這 是 因 為 智 儼 是 將 地 論

宗 的 六 相 思 想 發 展 成 為 華 嚴 宗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之 一 的 創 建 者

之 故 。 另 外 ， 從 法 藏 的 著 作 中 ， 亦 可 發 現 法 藏 對 智 儼 在 六 相 思

想 的 多 方 引 用 ， 其 因 在 於 法 藏 本 就 以 承 續 智 儼 思 想 為 主 ， 並 將

其 六 相 思 想 發 揚 光 大 。 故 法 藏 在 智 儼 的 基 礎 上 多 方 引 用 ， 但 以

實 例 更 加 說 明 六 相 ， 少 見 學 理 上 的 推 演 ， 並 生 動 的 描 述 六 相 。

其 中 ， 法 藏 在 六 相 與 因 六 義 間 ， 則 可 見 其 作 了 如 下 之 融 攝 ：  

此六義以六相融攝取之，謂融六義為一因，是總相。開

一因為六義，是別相。六義齊名，因是同相。六義各不

相知，是異相。由此六義，因等得成，是成相。六義各

住自位，義是壞相。 3 8

法藏在此文相較智儼在理事無礙之六相中，智儼是以六義相成理事來

顯六相，法藏在此是以六相融攝六義，在陳述六相中，明顯可見法藏

在闡釋六相時，多以圓融的角度在說明六相。法藏從因六義緣起之體、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7

 《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 6 6 ,  p .  5 0 7 ,  c 19 - p .  5 0 8 ,  c 2 2。  

3 8
《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6 6 ,  p .  5 02 ,  c 2 3 - p .  50 3 ,  a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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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用以入六相之圓融義門，在詮釋上，是以六相義理融攝因六義，

而四句與六相亦同是入法界之方便，如下：  

問：六相六義分齊云何？答：六義據緣起自體，六相據

緣起義門，以法體入義門，遂成差別；如以六義入四句，

顯是去非，故順三乘；入六相顯自德，故順一乘，是故

四句與六相，俱為入法方便也。 3 9

六 義 所 要 表 達 的 是 緣 起 自 體 是 力 用 的 相 即 相 入 鎔 融 無 礙 ， 而 若

在 緣 起 的 義 門 中 則 可 分 為 六 ， 是 為 六 相 ， 故 法 體 入 義 門 則 會 成

差 別 之 六 相 ， 其 體 性 是 圓 融 無 礙 ， 若 以 六 義 之 自 體 性 從 於 六 相

之 義 門 ， 則 成 六 相 差 別 ， 若 以 六 義 入 四 句 簡 別 是 非 ， 是 為 合 中

道 四 句 來 顯 一 切 法 空 ， 是 以 龍 樹 中 道 義 遮 其 自 性 執 ， 故 而 「 反

情 理 自 顯 」， 為 三 乘 所 攝 ， 若 入 六 相 則 是 為 顯 法 界 圓 融 的 德 性 ，

故 是 別 教 一 乘 義 ， 因 此 ， 不 論 是 四 句 或 六 相 都 是 在 顯 發 法 界 無

盡 圓 融 之 法 。  

 

  在 《 分 齊 章 》 中 所 闡 發 的 是 一 乘 思 想 ， 其 解 釋 六 相 ， 也 不

離 相 即 無 礙 思 想 來 一 一 解 釋 六 相 。 並 且 ， 在 因 六 義 的 例 子 中 ，

也 顯 示 因 六 義 同 具 有 六 相 圓 融 之 性 質 。 而 因 六 義 也 是 圓 融 之

理 ， 六 相 在 六 義 的 圓 融 下 ， 也 直 以 六 相 圓 融 之 自 德 ， 成 為 入 法

界 緣 起 的 方 便 。  

2 .《 探 玄 記 》 之 六 相 思 想  

  雖 然 如 此，法 藏 在 闡 述 智 儼 思 想 上，也 融 入 了 自 己 的 體 悟 ，

智 儼 在 法 界 緣 起 中 也 曾 說 到 本 末 的 概 念 ， 此 概 念 是 在 闡 釋 凡 夫

染 法 以 辨 緣 起 ， 4 0

汎 論 緣 起 法 要 有 三 門：一、末 依 於 本 有 起、不 起 。

這 在 法 藏 對 六 相 詮 釋 上 ， 也 將 此 觀 點 融 入 其

中 ， 此 在 《 探 玄 記 》 中 ， 其 由 汎 論 緣 起 來 論 六 相 ， 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9
《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6 6 ,  p .  5 03 ,  a 3 -8。  

4 0
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3 2 ,  p .  6 3 ,  a 2 9 - b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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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彼 所 起 末 既 帶 於 本，是 故 相 望 有 同 有 異。三 、

彼 帶 本 之 末 既 為 本 收 ， 是 故 當 體 有 存 有 壞 ， 若 不

具 此 三 不 成 緣 起 。 三 中 各 二 ， 故 但 唯 六 。 4 1

文 中 ， 本 、 末 是 指 總 、 別 而 言 ， 起 與 不 起 是 指 緣 起 ， 故 緣 起 法

末 依 本 有 起 與 不 起 ， 這 是 指 煩 惱 的 現 起 ， 其 相 望 則 有 同 異 ； 若

帶 本 之 末 為 本 收 ， 故 有 成 壞 相 ， 這 之 中 也 可 看 出 一 點 ， 同 異 與

成 壞 二 組 都 是 依 於 本 末 ， 也 就 是 都 依 於 總 別 的 概 念 而 生 ， 這 也

是 法 界 緣 起 的 力 用 。 關 於 這 點 ， 楊 政 河 在 《 華 嚴 哲 學 研 究 》 中

指 稱 為「 別 相 對 比 於 總 相 」與「 總 相 對 比 於 別 相 」分 別 有 同 相 、

異 相 與 成 相 、 壞 相 二 組 的 產 生 ， 這 之 間 的 差 距 在 於 ， 一 組 是 矛

盾 或 排 斥 的 作 用 ， 故 是 相 望 的 關 係 ； 一 組 是 力 用 相 成 與 否 的 關

係 ， 故 是 存 壞 的 關 係 ，

 

4 2

  法 藏 也 說 本 末 無 礙 ， 就 是 指 總 別 無 礙 ， 若 能 破 定 執 見 ， 六

相 則 能 一 成 一 切 ， 而 顯 緣 起 圓 融 之 法 ， 在 《 探 玄 記 》 中 ， 法 藏

更 明 確 說 到 依 中 道 見 而 破 ，

強 調 法 法 之 間 整 體 與 部 分 及 部 分 之 間

的 相 依 協 調 性 。  

4 3日 野 泰 道 認 為 ， 龍樹一味於遮遣諸

法的無自性空，其所宣說的，則因於華嚴教學欲顯示緣起圓融無礙的

法界，所以，其所遮的則是華嚴以表德之相而被肯定一切的所有。
4 4

3 .圓 融 、 行 布 與 六 相 圓 融  

這

也是《分齊章》所說的「反情理自顯」之意。  

  法 藏 的《 探 玄 記 》中 有 提 到 圓 融 門 與 行 布 門，並 明 示 圓 融 、

行 布 是 二 不 相 妨 礙 的 觀 念 ， 如 下 ：  

菩 薩 修 行 佛 因 ， 一 道 至 果 具 五 位 故 。 此 亦 二 種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1
《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3 ,  p .  2 8 2 ,  b 1 - 5 。  

4 2
 楊 政 河 ，《 華 嚴 哲 學 研 究 》， 頁 5 1 4 ~ 5 16。  

4 3
《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3 ,  p .  2 8 2 ,  a 2 3 - 25。  

4 4
 日 野 泰 道 ，《 華 嚴 に 於 け る 六 相 說 の 思 想 史 的 考 察 》， 大 谷 學 報 ， 3 3 卷 ，

N O . 2 , 頁 1 8 ~ 1 9 。  



22 
 

一、次 第 行 布 門，謂 十 信、十 解、十 行、十 迴 向 、

十 地 滿 後 方 至 佛 地 ， 從 微 至 著 ， 階 位 漸 次 。 二 、

圓 融 相 攝 門 ， 謂 一 位 中 ， 即 攝 一 切 前 後 諸 位 ， 是

故 一 一 位 滿 皆 至 佛 地 ， 此 二 無 礙 ， 廣 如 下 文 諸 會

所 說 。 4 5

菩 薩 修 行 直 至 成 佛 ， 依 於 行 布 位 次 漸 次 修 行 ， 但 並 非 一 一 位 滿

而 成 佛，雖 看 似 階 次，但 卻 是 一 即 一 切 位，每 一 位 都 是 佛 境 地 。

 

4 6六 相 之 中，由 普 賢 行 的 圓 滿，進 而 達 到 佛 果 的 圓 融 無 礙， 4 7

此 義 現 前 ， 一 切 惑 障 ， 一 斷 一 切 斷 ， 得 九 世 、 十 世

惑 滅，行 德 即 一 成 一 切 成 … 良 由 如 是 法 界 緣 起 六 相

鎔 融

三

組 之 間 看 似 有 其 對 立 性 ， 但 就 如 前 智 儼 對 理 事 無 礙 六 相 的 論 述

一 般 ， 只 從 六 相 來 看 六 相 義 理 ， 則 不 易 顯 發 六 相 在 事 法 中 的 圓

融 無 礙 。 因 此 ， 法 藏 在 此 所 要 表 示 的 是 圓 融 與 行 布 的 不 相 礙 ，

此 二 無 礙 ， 是 因 為 行 布 才 能 展 現 出 圓 融 的 特 色 ， 也 因 為 圓 融 ，

行 布 才 能 攝 入 無 礙 ， 並 非 在 圓 融 門 之 外 別 有 一 行 布 門 。 而 行 布

能 令 圓 融 展 現 ， 其 本 身 亦 是 圓 融 。 所 以 ， 法 藏 在 位 次 上 是 謂 行

布 門 ， 在 一 位 攝 一 切 位 上 是 圓 融 門 ， 故 圓 融 、 行 布 的 不 二 ， 可

比 擬 六 相 圓 融 義 ， 如 下 ：  

4 8

「 此 義 」 是 指 六 相 義 ，「 一 切 惑 障 」 是 指 在 不 同 的 位 次 有 其 所 要

斷 的 惑 業 ， 也 就 是 行 布 門 ， 以 佛 果 的 圓 融 來 說 ， 是 總 別 相 即 ，

也 就 是 法 藏 所 說 「 一 切 緣 起 法 不 成 則 已 ， 成 則 相 即 」， 而 圓 融 與

行 布 也 是 同 時 具 成，是 故 在 斷 惑 上，是 一 斷 一 切 斷，在 行 德 上 ，

是 一 成 一 切 成 ， 一 切 即 一 ， 可 以 說 圓 融 、 行 布 門 明 確 運 用 在 華

嚴 中 的 是 從 法 藏 開 始 。 若 以 「 六 相 鎔 融 」 來 分 析 ， 此 「 一 」 是

總 、 是 同 、 是 成 ，「 一 切 」 是 別 、 是 異 、 是 壞 ， 以 圓 融 、 行 布 來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5

 《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》， T 3 5 ,  n o .  1 7 3 3 ,  p .  1 0 8 ,  c 3 - 8 。  
4 6

 《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 6 8 ,  p .  5 1 4 b。  
4 7

 《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 6 8 ,  p .  5 1 4 ,  a 29 - b 2。  
4 8

 《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》， T 4 5 ,  n o .  1 8 6 6 ,  p .  5 0 7 ,  c 1 3 - 1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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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六 相 ， 這 是 在 近 代 的 華 嚴 學 者 中 ， 進 而 普 遍 的 運 用 圓 融 、 行

布 在 對 華 嚴 學 的 詮 釋 中 ， 如 ， 李 世 傑
4 9
與 楊 政 河 5 0

 

等 二 位 華 嚴

學 者 ， 分 別 運 用 此 觀 念 將 六 相 作 一 歸 納 與 整 合 。 並 運 用 六 相 在

體 、 相 、 用 中 ， 進 而 攝 收 於 圓 融 與 行 布 二 門 ， 此 作 法 是 近 代 華

嚴 學 者 間 都 普 遍 運 用 ， 並 且 ， 其 中 圓 融 門 與 行 布 門 所 顯 現 的 就

是 其 平 等 性 與 差 別 性 ， 以 下 是 多 數 華 嚴 學 者 間 ， 常 將 六 相 與 法

界 體 相 用 的 關 係 結 合 圖 列 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總 相          

         體  別 相      平 等 門 （ 圓 融 門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 一 一 位 滿 皆 至 佛 地 ＞  

一 切 諸 法 、 萬 法   相  同 相  

 （ 統 稱 法 界 ）      異 相          差 別 門 （ 行 布 門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＜ 如 ,十 住 、 十 行 等 …＞  

         用  成 相  

           壞 相  

但 是 在 理 解 圓 融 與 行 布 的 同 ， 同 時 要 注 意 到 ， 圓 融 與 行 布 並 非

是 一 分 開 之 概 念 ， 在 法 藏 的 《 分 齊 章 》 中 ， 其 所 表 現 的 圓 融 、

行 布 （ 差 別 門 ）， 其 實 應 是絶 待 的 概 念 ， 因 無 別 故 無 總 ， 彼 此 是

一 體 ， 因 此 ， 在 對 六 相 的 描 述 時 ， 看 似 相 對 但 實 則 是 以 互 相 融

攝 的 觀 點 說 六 相 ， 所 以 ， 行 布 本 身 即 是 圓 融 ， 否 則 圓 融 無 法 顯

現 ， 例 如 ： 法 藏 說 到 總 相 時 ：「 若 離 於 椽 ， 舍 即 不 成 」， 又 說 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9

 李 世 傑 ，《 華 嚴 哲 學 要 義 》， 頁  94 ~9 5。  
5 0

 楊 政 河 ，《 華 嚴 哲 學 研 究 》 中 ， 也 有 將 六 相 作 此 劃 分 ， 頁 5 1 7。  



24 
 

別 相 時 「 椽 等 諸 緣 別 於 總 故 ， 若 不 別 者 總 義 不 成 。 」； 說 到 同 相

時「 椽 等 諸 緣 和 同 作 舍。」；說 到 異 時：「 秖 由 異 故，所 以 同 耳 」；

說 到 成 相 時 ：「 由 此 諸 緣 ， 舍 義 成 故 」； 說 到 壞 相 時 ：「 秖 由 不 作

故 ， 舍 法 得 成 」， 故 沒 有 行 布 ， 圓 融 也 不 成 立 ， 但 也 因 為 圓 融 ，

行 布 才 能 彼 此 存 在 而 不 相 妨 礙 。 所 以 ， 六 相 之 中 ， 彼 此 之 間 其

實 是絶 待 的 概 念 ， 從 上 圖 中 ， 將 六 相 分 成 二 組 ， 分 別 是 圓 融 門

與 行 布 門 ， 此 將 六 相 二 分 化 ， 易 令 人 產 生 相 待 的 概 念 ， 如 此 等

於 是 誤 解 了 「 一 一 位 滿 皆 至 佛 地 ， 此 二 無 礙 」 之 意 。 其 實 ， 法

藏 對 圓 融 與 行 布 ， 所 要 表 達 的 不 是 次 第 的 概 念 ， 而 是 一 即 一 切

之 本 意 。  

  法 藏 的 圓 融 、 行 布 是絶 待 概 念 ， 所 表 示 的 是 法 體 含 攝 的 廣

大，行 布 本 身 是 圓 融 的 顯 現，圓 融 是 行 布 的 本 質，其 是 一 體 二 面，

非 是 相 對 性，這 是 華 嚴 別 教 一 乘 的 中 心 思 想，若 有 相 對 性 也 就 遠

離 了 圓 教 不 共 的 特 性 ， 所 以 ， 六 相 不 管 是 從 那 一 門 入 都 是 圓 融

無 礙 。  

四  結 論  

    六 相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圓 融 教 門，在 世 親 時 世 親 就 已 體 認 到 這 一

點，但 是，在 詮 釋 上，還 未 將 華 嚴 的 圓 融 精 神 發 揮 到 極 致，所 以 ，

發 展 之 初 只 是 為 菩 薩 圓 滿 十 地 之 助 道 法 。  

  所 以 ， 六 相 思 想 的 源 頭 並 不 是 淵 源 於 華 嚴 宗 ， 而 可 追 溯 到

地 論 宗 傳 來 中 國 之 前 ， 世 親 對 《 十 地 經 》 的 解 釋 ， 著 有 《 十 地

經 論 》， 世 親 在 論 中 提 到 六 相 ， 主 要 是 突 顯 《 華 嚴 經 》 之 十 句 排

比 都 具 有 六 相 ， 而 在 初 地 中 ， 以 菩 薩 十 地 智 為 總 ， 諸 地 之 差 別

智 為 別 ， 而 開 出 六 相 ， 是 表 示 菩 薩 在 十 地 中 ， 地 地 皆 具 十 地 的

功 德 ， 而 這 不 可 從 事 相 來 看 ， 故 須 「 除 事 」。 傳 到 了 中 國 ， 發 展

成 為 地 論 宗，然 而，從 現 有 地 論 宗 的 文 獻 中，有 關 六 相 的 論 述 ，

只 可 見 於 法 上 與 慧 遠 。  

  法 上 在 六 相 中 ， 其 「 本 」 與 世 親 所 說 之 根 本 入 同 義 ， 又 依

於 世 親 開 出 了 本 末 的 概 念 ， 此 本 末 的 運 用 ， 則 可 追 溯 到 西 藏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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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 文 原 典 於 總 別 的 解 釋 ， 並 且 ， 在 法 上 的 六 相 中 ， 也 可 見 世 親

對 六 相 原 初 性 的 解 釋。在 慧 遠 時，其 將 六 相 提 升 為 圓 通 之 妙 門 ，

已 注 意 到 六 相 之 體 性 面 ， 然 而 ， 雖 已 從 體 性 面 來 了 解 ， 卻 還 未

深 入 表 達 出 法 界 緣 起 的 無 盡 思 想 ， 但 已 從 世 親 「 除 事 」 之 概 念

進 化 到 「 攝 事 從 體 」 之 上 ， 但 仍 是 在 除 事 的 概 念 上 說 從 體 。 所

以 ， 慧 遠 說 要 消 除 一 異 之 執 才 能 進 入 圓 通 之 妙 門 ， 在 法 上 來 說

是 以 「 一 即 一 切 ， 淺 深 平 等 ， 六 無 六 相 」 來 消 融 ， 指 示 不 要 拘 泥

在 六 相 的 教 相 上 來 說 六 相；在 慧 遠 則 是 指「 攝 事 相，以 從 體 義 」，

其 不 說 離 言 ， 反 而 針 對 六 相 直 接 從 「 體 性 」 陳 述 六 相 ， 其 目 的 是

強 調 不 被 同 一 性 與 差 異 性 之 相 迷 惑 或 是 產 生 偏 執 ， 這 是 慧 遠 繼 法

上 之 後 獨 特 的 見 解 ， 但 都 未 脫 離 「 除 事 」 之 範 圍 。 然 而 ， 至 此 也

確 立 了 華 嚴 宗 六 相 圓 融 之 理 則 。  

  到 了 智 儼 ， 其 由 六 相 悟 入 華 嚴 ， 以 唯 識 學 上 之 種 子 六 義 及

《 成 唯 識 論 》 中 對 因 緣 之 論 述 ， 來 推 出 因 緣 果 之 間 的 因 六 義 ，

由 因 六 義 中 說 明 事 法 之 間 是 攝 入 無 礙 ， 其 是 將 六 相 導 入 於 緣 起

力 用 的 關 鍵 性 人 物 ， 這 對 未 來 將 六 相 發 展 為 圓 融 無 礙 的 法 界 無

盡 緣 起 是 重 要 的 立 論 之 一 。 而 對 其 融 合 當 時 的 學 說 思 想 來 說 六

相 方 面 ， 這 也 顯 示 了 華 嚴 含 攝 之 廣 ， 其 能 融 攝 各 宗 的 思 想 直 顯

佛 法 一 味 的 真 義 ， 也 為 六 相 圓 融 的 理 則 找 到 其 根 據 ， 更 為 華 嚴

宗 思 想 札 下 深 厚 的 基 礎 。 六 相 到 了 智 儼 ， 才 可 算 脫 離 了 「 除 事 」

的 看 法 ， 進 入 到 融 合 理 事 無 礙 來 說 六 相 ， 這 是 智 儼 對 世 親 六 相

的 一 大 突 破 。 因 此 ， 智 儼 是 銜 接 地 論 宗 思 想 與 華 嚴 宗 思 想 的 重

要 關 鍵 。 所 以 ， 智 儼 對 六 相 義 理 的 詮 釋 ， 從 思 想 而 言 ， 六 相 義

理 奠 定 了 未 來 華 嚴 宗 思 想 的 成 熟 與 確 立 ； 從 宗 派 而 言 ， 也 顯 示

智 儼 在 華 嚴 宗 五 祖 的 地 位 。 法 藏 則 在 其 根 基 下 開 宗 立 派 ， 於 六

相 的 陳 述 上 多 依 循 智 儼 所 說 ， 再 加 以 融 會 闡 釋 ， 例 如 ， 在 《 探

玄 記 》 中 ， 其 將 智 儼 法 界 緣 起 思 想 運 用 在 六 相 中 ， 發 揮 宏 揚 六

相 圓 融 的 教 義 ， 並 也 在 依 循 之 下 ， 多以圓融的角度再說明六相，

而 直 說 六 相 鎔 融 。 所 以 ， 法 藏 法 藏 道 出 「 一 斷 一 切 斷 … 一 成 一

切 成 」 的 六 相 圓 融 ， 就 是 華 嚴 的 行 布 不 礙 圓 融 ， 圓 融 不 礙 行 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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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呈 現 ， 但 此 圓 融 與 行 布 是絶 待 的 ， 所 要 表 達 的 是 一 即 一 切 的

本 意 。 因 此 ， 法 藏 繼 往 開 來 ， 其 確 立 了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， 並 且 ，

後 人 對 華 嚴 思 想 的 闡 釋 多 以 法 藏 為 藍 本 ， 甚 至 也 影响 到 未 來 華

嚴 宗 的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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